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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code for painting-

Safety rules for paint drying oven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涂装作业涂层烘干室的设计、制造、安装、检验、使用和维修的基本安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涂装作业涂层的干燥、固化用烘干室。

2 引用标准

    GB 2900. 35 电工名词术语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GB 4942. 1 电机外壳防护分级
    GB 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

    GB 6515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通风净化

    GB 7691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劳动安全和劳动卫生管理

    GBJ 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J 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J 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TJ 36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3 术语

3.1 引燃温度 ignition temperature
    按照标准试验方法试验时，引燃爆炸性混合物的最低温度。

3.2烘干室安全通风 safety ventilation of drying oven
    烘干室内控制可燃气体(或粉末)浓度的专用通风，其中包括:供给适量的新鲜空气;将废气排至适

当区域;组织合理的空气循环气流。用以保证烘千室内任何部位在任何工作状态下可燃气体(或粉末)的

浓度都低于爆炸下限。

3.3 直接燃烧加热 direct-fired
    烘干室加热系统的燃烧产物进入其工作空间，并直接地接触和加热工件

3.4 间接燃烧加热 indirect-fired
    烘干室加热系统的燃烧产物与其工作空间气密地隔开，并间接地加热工件。

3.5 空气循环系统 air recirculation system
    有组织地将烘干室工作空间的空气抽出并送回的整套装置，用以满足工件对流加热的要求和避免

室内空气中可燃物集聚。

3.6  I司歇式烘干室 batch process 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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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歇地装人工件并周期地进行干燥、固化作业的烘干室。

3.7 连续式烘干室 continuous process oven
    均衡地装人工件并连续地进行干燥、固化作业的烘干室。

:.;

爆炸危险区域

  烘干室内部及周围环境爆炸危险区域的类别、等级和范围，应按第4. 2-4. 6条规定确定。

烘干室内工件涂层在干燥、固化过程中释放易燃、可燃蒸气或气体时，其工作空间应为爆炸危险

区，符合第5章结构要求时为2区。

4.3 粉末涂料涂层熔融、固化用的烘干室，其工作空间应为爆炸危险区，等级为11区。但当熔融、固化

过程中释放大量易燃和可燃气体时，其工作空间则按第4.2条确定爆炸危险区。

4.4 符合第4.2条或4.3条规定的烘干室，其装料门的水平和垂直方向3m范围内，应为爆炸危险区，

该区的类别和等级与烘干室工作空间相同。

4.5 烘干室周围的地坑与爆炸危险区连通时，其爆炸危险区的划分应按GBJ 58中有关规定确定。

4.6 设置在非爆炸危险区的烘干室，除按第4.4及4.5条确定为爆炸危险区的部位外，烘干室周围的

其他区域均为非爆炸危险区。

5 结构

5.1 安全通风

5.1.， 在烘干过程中，烘干室内含有挥发的溶剂或悬浮的粉末时，烘干室须设置安全通风装置。

5.1.2 烘干室内可燃气体最高体积浓度不应超过其爆炸下限值的25 。空气中粉末最大含量不应超

过爆炸下限浓度的50肠。
5.1.3 各种类型及工作温度的烘干室，应按表1选取烘千室内可燃气体爆炸下限计算值:

                                                表 1

烘干温度<1200C 烘干温度妻120'C
烘干室类型

可燃气体姗炸下限计算值

间歇式

连续式

取室温时爆炸下限值

取室温时爆炸下限值

取室温时爆炸下限值//1.4

取室温时爆炸下限值

5.1.4 溶剂型涂料涂层烘干室可按附录A(补充件)的计算方法确定安全通风所需的新鲜空气量。

5.1.5 当确定安全通风所需的新鲜空气量时，应用带人烘干室内溶剂量的实测值。当已有经验数据时，

也可用估算法确定带入烘干室的溶剂量。

5.1.6 烘干室内排气口位置应设在可燃气体浓度最高的区域。

5.17 每台烘干室宜单独设置废气排放管道，不宜与其他设备共用排放管道。

5.1.8 多区的烘干室，允许设一个废气排放总管，但烘干室在各种工作状态下，各支管的排气量不得低

于设计值。

5.1.9 烘干室的安全通风系统不宜使用自然通风。

5.1.10 排气管道上装设余热回收换热器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凝结物堵塞废气排气系统。

5.1.11 排气管道和检修口应保持良好的气密性

5.2 加热系统

5.2- 1 加热器表面温度

5.2.1.1 间歇式烘干室，当设置不同的安全设备时，其加热器表面温度应分别符合以下要求:

    a. 未设置第5.4.2条规定的安全通风监测装置时，加热器表面温度不应超过工件涂层溶剂引燃

温度(C)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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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设置第5.4.2条规定的安全通风监测装置时，加热器表面温度不应超过工件涂层溶剂的引燃

温度;

        除设置第5. 4. 2条规定的安全通风监测装置外，安全通风系统的排气使用专用风机并与加热

系统联锁的情况下，加热器表面温度允许超过工件涂层溶剂的引燃温度。

5.2门.2 连续式烘干室的加热器表面温度不应超过工件涂层溶剂的引燃温度，但具有下列安全措施之

一者除外:

设置第5. 4. 2条规定的安全通风监测装置;

开敞面积大的辐射加热烘干室，采取不使爆炸性气体积聚的有效通风措施，能保证设备正常工

执

饭

作及设备故障和误操作的非正常工作时，工作空间的气体都不形成爆炸浓度。

5.2.2 加热器设置

5.2.2.1 不得使涂料滴落在加热器表面上。

5.2-2.2 烘干室内宜使用有足够强度的加热器，如使用易碎加热元件，室内应有防护装置，防止因机械

损伤引起的火灾及触电事故。

5.2.3 电加热系统

5.2-3. 1 烘干室工作区使用裸露电阻丝(带)做为加热元件时，应加防护措施，防止电气短路。

5.2. 3.2 电加热器与金属支架间应有良好电气绝缘，其常温绝缘电阻不得小于1MS1,

5.2.3.3 电加热器与导线的连接须保证良好接触。接线端的设置应便于检查。

5.2.4 燃油及燃气加热系统

5.2.4.1 燃料供给系统必须设置紧急切断阀。

5.2.4.2 燃烧装置应符合工业用火焰炉有关安全技术规定。

5.2-4.3 烘干室宜使用间接燃烧加热系统。但在符合第5.2-4.4条规定情况下，也可使用直接燃烧加

热系统。

5.2-4.4 当使用直接燃烧加热系统时，烘干室必须设置空气循环系统，循环空气流量应符合第5.3.2

条要求。如使用自动点火系统，则燃烧装置应安装火焰监测器，并使燃烧器熄火时能自动切断该燃烧器

的燃料供给。

5.3 空气循环系统

5.3. 1 烘干室设置空气循环系统时，应使室内的可燃气体不产生积聚。

5.3.2 直接燃烧加热的烘干室，其空气循环系统的体积流量应不少于加热系统燃烧产物体积流量的

10倍。

5.4 控制与联锁

5.4. 1 烘干室应设置温度自动控制及超温报警。

5.4.2 需设置安全通风监测装置的烘干室，宜优先使用可燃气体浓度报警器，直接监测爆炸危险浓度;

也可使用设备的故障监测装置，间接地进行监测。每种情况均应与加热系统联锁。

5.4-3 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的报警浓度及联锁浓度，应设定在可燃气体爆炸下限的50%以内。烘干

室在这种情况下运行时，室内可燃气体浓度允许高于爆炸下限的25%0

5.4.4 烘干室控制系统的联锁，开机时应使循环风机及排气风机启动后，才能继续启动加热系统及工

件输送系统;相反，停机时应使加热系统和工件输送系统关闭后，才能继续停止风机运行。

5.5 调节阀

55. 1 烘干室内使用空气流量调节阀时，在系统的正常调节范围内，应使安全通风系统能达到所需的

风量。

5.5.2 烘干室的安全通风系统使用调节阀时，应设置阀门最小安全开度的限位装置。

5.6 泄压设施

5.6.1 烘干室宜设置泄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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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每立方米烘干室工作容积宜设置0. 05̂ 0. 22m'的泄压面积

5.6.3 泄压装R移动部分的单位面积质量不宜大于12.5kg/m'

5.6.4 低结构强度的大型烘干室可利用设备上的开口、侧门及靠自重封严的轻型保温顶做为泄压面

积。

5.了 风机与电机

5.7.1 空气循环及排气系统中所使用的风机，必须设有防止火花产生的可靠措施

5.7.2 烘干室使用的电动机，如设置在第4章中规定的爆炸危险区内，则应按GBJ 58规定选用防爆

型;如设置在非爆炸危险区内，其防护等级应不低于表2要求:

                                                    表 2

烘干室用途 防护等级(按GB 4942. 1)

烘干溶剂型涂料涂层

烘干粉末涂料涂层

IP 44

IP 54

5.8 电气设备

5.8.1 烘干室应设置静电保护接地，其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000,.
5.8.2 装有电器设备的烘干室，其外壳必须接地，接地电阻值不大于loo。金属外壳的各部件之间，应

保持良好的电气连接。

5.83 烘干室内部电气导线应有耐温绝缘层。

5.8.4 烘干室外部电气接线端应有防护罩。

5.8.5 烘干室的电气设备应符合GBJ 58的规定。

59 材料

5.91 烘干室室体及其保温层均须使用非燃材料制造。

5.9.2 烘干室应有良好保温层，外壁表面温度不应高于室温150C.

5.9.3 燃烧装置与烘干室之间的连接管道应使用非燃材料绝热，外表面温度不应超过70 C

5.10 噪声控制

5.10.1 烘干室的附属设备宜采用低噪声产品。

5.10-2 设备的整体设计应使工人操作区噪声符合GBJ 87的规定。

5.11 其他
5.11.1 人工装挂工件的大型间歇式烘干室，应设置安全门或室内发讯机构，防止误将工作人员关在室

内。

5.112 喷漆室内不得设置加热装置兼作烘干室。对于能保证下列各项要求的特殊设备，允许交替地进

行喷漆及烘干作业:

    a. 设备内部残留的漆渣能随时清理干净;

    b. 加热器、电气设备及导线不接触漆雾;

    c 烘干室工作温度不超过60℃时;

    d， 通风和加热系统分别符合第5.1.2条和5.2.1. la条的规定。

5.11.3 距地面2m以上的操作及维修平台，周围应安装防护栏杆。

:;

安装

  靠近涂漆区安装烘干室时，应按GB 6514第8.2条要求设置车间通风系统。

当烘干室排气管道必须穿过有可燃材料组成的墙壁或屋面时，管道必须用非燃材料绝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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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管道的设置应便于清理其中的可燃沉积物。

离地面2m以内的高温物体(超过70̀C)应加防护措施，以免烫伤工作人员。

可燃气体浓度取样管道的内壁温度不得低于被检测气体的凝结温度。

烘干室泄压装置的泄压面不应朝向工人操作区域设置。

烘干室四周和顶部应留有安装、检测和维修的活动空间。

安全运行及维修

  使用烘干室时，必须具有安全操作规程，并悬挂在设备附近醒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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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4

烘干室用户应根据制造厂提出的使用说明书制订设备维护制度，并定期检修。

烘干室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安全技术培训，熟悉操作规程，经考核合格，才能上岗操作。

烘干室启动前应做预通风，预通风排气体积不应少于烘干室容积的4倍。预通风结束后，才允许启

动加热器。

了-5 烘干室电加热器关闭5̂-10min后，方可关闭循环风机或排气风机。

7.6 烘干室因故障自动切断热源后，必须认真检查设备，在确认故障已经排除时，方可重新启动运行。

7. 7 烘干室内部应保持清洁，随时清除室内漆渣和定期清除排气管内沉积物，以避免可燃物自燃引起

的火灾。

8 废气处理

8.1 烘干室排出的废气应符合环保部门规定的大气排放标准。

8-2 烘干室废气净化系统的安全要求，应参照GB 6515中的有关规定。符合TJ 36的要求。

9 防火

91 烘干易燃材料(如纸、布及塑料等)涂装件时，烘干室应采取预防工件着火的可靠措施，并配备可靠

的灭火装置。

9.2大型烘干室的排气管道上应设防火阀，当烘干室内发生火灾时，应能自动关闭阀门，同时使循环风

机和排气风机自动停止工作。

9.3 严禁烘干室周围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9.4 烘干室附近应按照GBJ 14。设置扑救火灾的消防器材。

10 设计

10.1 涂层烘干室的设计单位应符合GB 7691第4.1.1条要求。

10.2 设计文件应包括如下安全数据:

    烘干室工作容积 m3

    加热功率(电，煤气，燃油) kW,m'/h,kg/h

    最高容许温度 ℃

    烘干室装载量(连续式) kg/h

                (间歇式) kg/次

    溶剂名称

    最大溶剂量(连续式) kg/h

                (间歇式) kg/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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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空气量(200C) m'/h

出厂

1 烘干室出厂时必须附有安全检验合格证明和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中应注明有关安全技术内

2 烘干室上应有注明安全技术数据的铭牌，以便核查设备安全性能，其内容详见附录B(补充件)

3 烘干室交付使用前，应进行设备安全性能检测。安全性能检测内容为:

e. 铭牌规定的新鲜空气量;

b.第5. 2.3.2及5.8.2条规定的绝缘电阻及接地电阻;

c.第5.10.2条规定的噪声控制要求，

  d. 浓度报警器(或控制器)、温度控制器及火焰监测器等仪表的校验;

  e. 其他应检测项目。

11

11

容

11

11

使用

1 烘干室用户应根据设计单位及制造厂提供的技术文件进行定期安全检查。安全检查的内容为:

勺
‘

0
‘

月
.
.

月
，
1

么

阮

  装载量及溶剂是否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安全装置(如控制及报替系统、泄压装置等)的有效性检查;

  其他应检查项目。
烘干室用户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性能检测，核对检测结果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并将检测结果记



GB 14443一93

              附 录 A

溶剂型涂料涂层烘干室新鲜空气t计算

              (补充件)

Al 间歇式烘干室

Al门 用经验数据确定新鲜空气量

    烘干室新鲜空气量可按式(Al)计算

_ 4G

W6=t�a’..’..”‘’“’“‘”‘””’ (A1)

式中:Qb 烘干室安全通风所需的新鲜空气量(20℃时),m'/h:

      G— 一次装载带入烘干室内的溶剂质量，9/次;

      a 溶剂蒸气的爆炸下限计算值(见5.1.3条),g/m';

      to— 以最大挥发率计算的溶剂蒸发时间(经验值，烘干金属薄壁工件时，推荐，u=0. llh),h;

      4— 保证溶剂燕气浓度低于爆炸下限值的25%的安全系数。

Al. 2 用溶剂挥发率的实测数据确定新鲜空气量

A1. 2. 1 已知溶剂峰值蒸发率时，可按式(A2)计算:

(A2)

毕  一-
 
 
Q

式中:Qb,— 烘干室安全通风所需的新鲜空气量(20℃时),m丫h;

      a 溶剂蒸气的爆炸下限计算值(见第5.1.3条),g/m':

      R,— 峰值溶剂蒸发率，9/min;

      4— 保证溶剂蒸气浓度低于爆炸下限值的25%的安全系数。

A1. 2. 2 已知溶剂每小时的最大蒸发量时，可按式(A3)计算:

Q卜，=IOR,a                                                 (A3)

式中:Qb, 烘干室安全通风所需的新鲜空气量(20℃时),m'/h;

      a 溶剂蒸气的爆炸下限计算值(见第5.1.3条)，9/m3;

R, 烘干过程中溶剂每小时的最大燕发量,g/h;当烘干周期小于1h，则R,为间歇装载的lh

      平均蒸发量。例如:烘干周期为40min, 40min周期中溶剂蒸发量为R40 (9)，则R, =

      R4o·60/40(g/h);

10— 经验系数。

A2 连续式烘干室

    新鲜空气量可按式(A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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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一孚·········································。···⋯⋯(A4)

式中:Q— 烘干室安全通风所需的新鲜空气量((20℃时)，m，/h;

      G— 每小时带入烘干室的溶剂质量,g/h;

      a- 溶剂蒸气的爆炸下限计算值(见第5.1.3条),g/m',

      4— 保证溶剂燕气浓度低于爆炸下限值的25%的安全系数。

              附 录 B

烘干室铭牌中应注明的安全技术项目‘，

              (补充件)

适用溶剂 _

最大允许溶剂量(间歇式)_ kg/次

              (连续式) kg/h
最高工作温度 一 ℃

溅 排气量(_ ℃时)z3 一 m'/h

设计单位名称: 一
制造厂名: 一

制造年月:-~一 一 甲一 一 目一 一

注:1)本附巍定应注明的项目仅为核查设备的安全性能时使用·附录“不做为产品铭牌的规定格式·一2)额定排气量(_℃时)是指:在上述适用溶剂范围及最大允许溶剂量条件下，排气温度为_℃时，排气系
统的体积流量(m'/h)规定值。当排气温度不符合上述数值时，排气的体积流量应做温度修正。

  附 录 C

溶荆蒸气特性表

    (参考件)

表 C1

溶剂名称 分子量
引燃温度

组 别

闪点

  ℃

引燃温度

    ℃

爆炸极限

下限

%

上限

%

燕气a}度

(空气=1)

汽油(沸点(38-204'C )' 混合 T3 一43 257 1.4 7.6 3. 4

煤油(沸点151-3010C)' 混合 T3 43̂ 72 210 0. 7 5.0

石油醚(沸点35-60 0C )' 混合 T3 < 一18 288 1.1 5. 9 2.50

苯 78 T, 11.1 555 1.2 8.0 3.03

甲苯 92 T1 4.4 535 1.2 7.0 3. 18

二甲苯 106 T, 30 465 1.0 7. 6 3.36

蔡溶剂 128 T, 79 526 0. 9 5.9 4.4

乙酸乙醋 88 T, 一 4.4 460 2. 1 11. 5 3.04

乙酸丁酌 } T, } 370 1. 2 7.6 4.0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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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1

榕剂名称 分子量
引燃温度

组 别

闪点

  U

引燃温度

    ℃

爆炸极限
蒸气密度

(空气二1)
下限

%

上限

%

乙酸戊酷 130 T, 25 375 1.0 7. 5 4. 99

丙酮 58 T, 一 19 537 2.5 13.0 2. 00

丁酮 72 T, 一 6.1 505 1.8 11.5 2.48

环己酮 98 T, 33.8 420 1. 3 9.4 3. 38

乙醇 46 T, 11.1 422 3. 5 19.0 1. 59

丙醇 60 T2 15 405 2.1 13. 5 2. 07

丁醉 74 T, 29 340 1.4 10.0 2. 55

甲基纤维剂. 76 T, 41 289 2. 6

乙基纤维剂(乙二醇乙醚)“ 90 T, 41 238 2. 6 15. 7 3. 1

丁基纤维剂(乙二醇丁醚) 118 T, 64 244 4. 1

乙二醇乙醚乙酷 132 T, 52 380 1. 7 4.7

松节油. 136 T, 35 253 0.8 4.8

樟脑油. 152 T, 66 466 0.6 3. 5 5. 2

二氯乙烷 99 T, 13. 3 412 6. 2 16.0 3.4

氯苯 113 T, 29 593 1.3 9.6 3. 9

    注:①表中数据取自1987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规程(试行)》，带“撼”号项目数据取自

            ANSI/NFPA 86-1985

        ②爆炸极限的容积值(%)换算成20℃时的单位体积空气中溶剂含量(g/m')时，按下式计算

                                a=极限值(%)X燕气密度(空气=1)X1.2X1000

          式中:。— 以单位体积空气中含有溶剂质量表示的爆炸极限值，g/m';

      极限值(%)— 爆炸极限值(%)，如爆炸下限为1%，则该值为。.Ol;

蒸气密度(空气=1)-一蒸气与空气的密度比值;

              1.2- 20℃时单位体积空气质量,kg/m';

            1 000-一千克换算为克的换算系数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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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起草，江苏省劳动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和江苏省高邮

环保设备制造厂参加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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